
2020 级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以学生健康

发展为中心，通过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四位一体”的育

人理念，实施与通识教育相融合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培养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厚重的人文素养、求真的学术追求、宽

广的全球视野，具备学习和应用知识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成为环境领域

的卓越创新人才。 

学院紧密对接我国当前“宽口径、复合型”环境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率先

实施“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立足环境基础理论，依托交大

工科优势，注重“交叉融合”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开拓学生的全局意识和国

际视野；提升学生的责任感与社会服务能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从事城市、

区域及流域和工业企业的水、气、土壤、固体废物和其它污染的控制与治理的各

类科学研究、工程应用和战略管理的高级创新人才。 

二、 规范与要求 

A 价值引领 

A1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2 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民族伟大复兴重任 

A3 立足行业领域，矢志成为国家栋梁 

A4 追求真理，树立创造未来的远大目标 

A5 胸怀天下，以增进全人类福祉为己任 

B 知识探究 

B1 深厚的基础理论 

B1.1 具备本专业培养过程中所需的完整的基础学科知识理论体系，包括数

学类、物理类、化学类、工程图学、工程力学、编程类知识，为进一步学习专业

知识奠定基础； 

B1.2 掌握本专业水、土壤、大气、固废、生物各个研究方向所需要的基础

专业理论与知识； 

B1.3 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本实验技能，包括有关的物理类、化学类、生



物类实验操作技能； 

B1.4 了解并掌握本专业培养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现代仪器与技术。 

B2 扎实的专业核心 

B2.1 具备本专业领域中用于认识环境问题的科学类知识和实践技能； 

B2.2 具备本专业领域中用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工程类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B2.3 能够应用环境领域的专业核心知识与技能对水、大气、土壤、固废、

物理性污染相关问题进行有效识别与治理。 

B3 宽广的跨学科知识 

B3.1 掌握与环境专业有关的管理类、经济类、工科类、法律类等交叉学科

理论知识,包括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金融、环境经济学、环境评价、环境系统

工程、碳资源循环学、环境法学等课程； 

B3.2 掌握与环境专业有关的交叉学科相关的实践技能,包括生产实习、监测

实习、创新实验（实践）项目（PRP 等）、毕业设计（论文）； 

B3.3 能够参与到多学科交叉的工程实践中，利用已有知识与技能解决实际

的工程问题； 

B3.4 能够在多学科的背景下，提出应对环境领域现有问题或推动环境领域

未来发展的创新性思路及技术构想。 

B4 领先的专业前沿 

B4.1 了解环境专业领域具体科学的国内、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前沿

内容； 

B4.2 了解与环境相关的新理念、新方法、新仪器、新设备； 

B4.3 了解本学科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B5 广博的通识教育 

B5.1 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基本知识； 

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所达到的知识水平上实现进一步的提升。 

B5.2 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入门知识； 

B5.3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 

C 能力建设 

C1 审美与鉴赏能力 



C1.1 具备优良的 PPT 制作能力； 

C1.2 具备基本的工程设计能力，图纸或工程模型能够符合行业标准，同时

能够做到美观、清晰； 

C1.3 能够正确鉴赏他人的成果，并做出合理的评判。 

C2 沟通协作与管理领导能力 

C2.1 能够主动地参与小组协作、小组讨论、小组展示等团队任务； 

C2.2 能够在团队任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C2.3 愿意承担责任，争当团队领导者，具备基本的组织领导能力。 

C3 批判性思维、实践与创新能力 

C3.1 勤于思考，敢于质疑； 

C3.2 积极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具备基本的实践能力，能够取得优良的实践

成果； 

C3.3 能够在理论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体现创新意识，鼓励新思维、新方法。 

C4 跨文化沟通交流与全球胜任力 

C4.1 能够熟练地掌握一门及以上的外语，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 

C4.2 具有大局观、全球观和责任意识； 

C4.3 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才能和领导才能。 

C5 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 

D 人格养成 

D1 刻苦务实、意志坚强 

D2 努力拼搏，敢为人先 

D3 诚实守信，忠于职守 

D4 身心和谐、体魄强健 

D5 崇礼明德，仁爱宽容 

三、课程体系构成 

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由两部分组成，公共课程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要求最低学分

为 39 学分。公共课程类含思想政治类课程、体育等 23 学分，英语选修 6 学分；

通识核心模块课程 10 学分，须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3 个模块课程



中各至少选修 1 门课程或 2 学分，其余学分可在 4 个模块课程中任意选修。 

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要求最低学分为 81 学分，其中基础类必修课程 44 学分，数学

选修 10 学分，专业类必修（核心）课程 27 学分。 

3、专业实践类课程 

专业实践类课程要求最低学分为 31 学分，其中各类实验课程 16 学分（必修

15 学分，选修 1 学分），各类实习、实践课程 7 学分，专业综合训练 8 学分（必

修 7 学分，课程设计选修 1 学分）。 

4、个性化教育课程 

个性化教育课程是学生可自主选修的课程，包含跨专业选修和个性化选修，

要求最低学分为 18 学分。 

（1）跨专业选修课程（12 学分） 

跨专业选修可在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或其他专业选择任一模块，且在该模块

内修满 12 学分。选修时间和课程要求按照开课学院安排，不单独开课。多修学

分计入个性化。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模块修满 12 学分的学生方可参与环境科学

与工程专业研究生推免资格的认定。 

（2）个性化选修（6 学分） 

除跨专业选修外，任选课程学分、本专业限选模块修满学分要求后多修读的

学分、部分专业提供的没有学分要求的专业选修课、认可学分的课外科技、学科

竞赛和实践创新项目等，均可计入个性化选修学分 6 学分。 

5、体质健康教育 

每学年对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进行测试考核，在第 7 学期计入成绩大表。 

四、学制、毕业与授予学位条件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行弹性学制，学制 4～6 年。学生修完本专业培养计

划规定的课程及教学实践环节，取得规定的学分，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且通过

答辩，游泳技能达标测试合格，准予毕业；符合《上海交通大学关于授予本科学

士学位的规定》条件可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设置一览表（详见培养计划表） 


